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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关于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BB的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于债券市场发

行多期债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公”）评定阳光城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BBB，评级展望为

负面，“21阳光城 MTN001”、“21阳城 01”、“21阳城 02”、“20阳城

01”、“20阳城 02”、“20阳城 03”、“20阳城 04”、“20阳光城 MTN001”、

“20阳光城 MTN002”和“20阳光城 MTN003”的信用等级为 BBB。 

阳光城未在豁免期内支付境外债券利息反映债务偿还能力继续

下降。2022年 2月 18日，阳光城发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境外附属公司债务相关情况的公告》称，因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

环境、融资环境叠加影响，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未能在 30日豁

免期内（即 2022年 2月 15日）支付需支付的境外债券 XS2100664544

利息 13,875,000美元以及境外债券 XS2203986927利息 13,387,500

美元。上述事项可能触发存续境内债券等产品的相关条款，阳光城

将按照相关规定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另一方面，阳光城销售业绩明显下滑，加大偿债来源的不确定

性。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1年，阳光城全口径销售金额 1,838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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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16%，全口径销售面积约 1,14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5%；根

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1月份经营情况的公告》，

阳光城 1月份销售金额为 67.10亿元，销售面积 42.7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幅度均超过 49%。存续债方面，截至 2022年 2月 22日，阳

光城境内存续债券余额 130.92亿元
1
，境外存续美元债券余额 22.44

亿美元，其中，3个月内到期的债券金额 19.70亿元，6个月内到期

与行权的债券金额37.70亿元，阳光城偿债资金来源不确定性加大。 

此外，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被司

法冻结的公告》，阳光城于 2022年 2月 1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

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田实业”）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阳光城的部分股份

被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司法冻结，冻结原因为申请财产保全。根

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动减持的提

示性公告》，阳光集团、康田实业因其部分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

仓线，于 2022年 2月 17日～2月 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被

动减持公司股份 5,77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 

大公认为，阳光城未在豁免期内支付境外债券利息反映债务偿

还能力继续下降；阳光城销售业绩明显下滑，加大偿债资金来源的

不确定性。因此，大公决定将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评级

                                                             

1
 不包含资产证券化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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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维持负面，“21 阳光城 MTN001”、“21阳城 01”、“21 阳城 02”、

“20阳城 01”、“20阳城 02”、“20阳城 03”、“20阳城 04”、“20阳

光城 MTN001”、“20阳光城 MTN002”和“20阳光城 MTN003”信用等

级调整为 BB。 

特此公告。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评审委员会主任： 

                               2022年 2月 24日 


